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彰化簡易庭民事裁定

115年度彰補字第131號

原      告  吳俊緯  

上列原告與被告陳蕙卿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茲限原告於收受本

裁定之日起10日內補正及陳報下列事項，如逾期未補正，即駁回

原告之訴。

    應補正之事項

一、原告起訴時未據繳納裁判費，查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新臺幣

(下同)19,630元，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500元，原告應如數

補繳。             

二、查本件原告起訴狀當事人欄以「陳蕙卿」為被告，並引用道

路交通當事人住址資料申請書、初步分析研判表、當事人登

記聯單等影本為據，然依被告於警製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

表簽名為「陳惠卿」，核與戶籍資料相符，請原告具狀陳報

是否有誤載，並具狀更正被告之姓名。

三、依原告所提富邦產險理賠申請告知書所示，訴外人富邦產物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已就系爭事故賠付系爭機車修理費12,800

元，保險公司依保險法第53條規定已對被告取得代位求償

權。又依原告於警製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中已表明機車

左邊煞車歪掉、車牌陷落，車上未裝載物品等語，則原告若

已無其他損害，則本件原告仍請求系爭機車修復費用之請求

權基礎為何？或斟酌具狀撤回起訴。

四、其他應陳報事項：

  ㈠提出請求被告應賠償19,630元之項目為何(應分項列明)、請

求權基礎、計算式、計算依據(即如何得出訴之聲明所載之

金額)及相關單據影本。     

  ㈡車牌號碼「NBN-2120」之車輛(下稱系爭機車)行車執照影

本，原告如非受損車輛之車主，應陳報請求權基礎為何，或

提出債權讓與證明文件影本。  

  ㈢原告請求車輛修理費用部分，應提出蓋有車行店章之維修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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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單影本，且應將零件、工資等費用分別列計，並分別計算

總金額。  

五、原告請依上開命補正及陳報之事項，提出補正後之起訴狀

(以適格之當事人為被告)，並按被告人數提出繕本及相關證

物資料，以利寄送被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彰化簡易庭  法  官  簡燕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核定訴訟標的金額部分提起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若經合法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

判。其餘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 記 官  李育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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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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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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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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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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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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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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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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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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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彰化簡易庭民事裁定
115年度彰補字第131號
原      告  吳俊緯  


上列原告與被告陳蕙卿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茲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之日起10日內補正及陳報下列事項，如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原告之訴。
    應補正之事項
一、原告起訴時未據繳納裁判費，查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9,630元，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500元，原告應如數補繳。             
二、查本件原告起訴狀當事人欄以「陳蕙卿」為被告，並引用道路交通當事人住址資料申請書、初步分析研判表、當事人登記聯單等影本為據，然依被告於警製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簽名為「陳惠卿」，核與戶籍資料相符，請原告具狀陳報是否有誤載，並具狀更正被告之姓名。
三、依原告所提富邦產險理賠申請告知書所示，訴外人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已就系爭事故賠付系爭機車修理費12,800元，保險公司依保險法第53條規定已對被告取得代位求償權。又依原告於警製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中已表明機車左邊煞車歪掉、車牌陷落，車上未裝載物品等語，則原告若已無其他損害，則本件原告仍請求系爭機車修復費用之請求權基礎為何？或斟酌具狀撤回起訴。
四、其他應陳報事項：
  ㈠提出請求被告應賠償19,630元之項目為何(應分項列明)、請求權基礎、計算式、計算依據(即如何得出訴之聲明所載之金額)及相關單據影本。     
  ㈡車牌號碼「NBN-2120」之車輛(下稱系爭機車)行車執照影本，原告如非受損車輛之車主，應陳報請求權基礎為何，或提出債權讓與證明文件影本。  
  ㈢原告請求車輛修理費用部分，應提出蓋有車行店章之維修估價單影本，且應將零件、工資等費用分別列計，並分別計算總金額。  
五、原告請依上開命補正及陳報之事項，提出補正後之起訴狀(以適格之當事人為被告)，並按被告人數提出繕本及相關證物資料，以利寄送被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彰化簡易庭  法  官  簡燕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核定訴訟標的金額部分提起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若經合法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其餘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 記 官  李育真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彰化簡易庭民事裁定

115年度彰補字第131號

原      告  吳俊緯  



上列原告與被告陳蕙卿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茲限原告於收受本

裁定之日起10日內補正及陳報下列事項，如逾期未補正，即駁回

原告之訴。

    應補正之事項

一、原告起訴時未據繳納裁判費，查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新臺幣

    (下同)19,630元，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500元，原告應如數

    補繳。             

二、查本件原告起訴狀當事人欄以「陳蕙卿」為被告，並引用道

    路交通當事人住址資料申請書、初步分析研判表、當事人登

    記聯單等影本為據，然依被告於警製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

    表簽名為「陳惠卿」，核與戶籍資料相符，請原告具狀陳報

    是否有誤載，並具狀更正被告之姓名。

三、依原告所提富邦產險理賠申請告知書所示，訴外人富邦產物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已就系爭事故賠付系爭機車修理費12,800

    元，保險公司依保險法第53條規定已對被告取得代位求償權

    。又依原告於警製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中已表明機車左

    邊煞車歪掉、車牌陷落，車上未裝載物品等語，則原告若已

    無其他損害，則本件原告仍請求系爭機車修復費用之請求權

    基礎為何？或斟酌具狀撤回起訴。

四、其他應陳報事項：

  ㈠提出請求被告應賠償19,630元之項目為何(應分項列明)、請

    求權基礎、計算式、計算依據(即如何得出訴之聲明所載之

    金額)及相關單據影本。     

  ㈡車牌號碼「NBN-2120」之車輛(下稱系爭機車)行車執照影本

    ，原告如非受損車輛之車主，應陳報請求權基礎為何，或提

    出債權讓與證明文件影本。  

  ㈢原告請求車輛修理費用部分，應提出蓋有車行店章之維修估

    價單影本，且應將零件、工資等費用分別列計，並分別計算

    總金額。  

五、原告請依上開命補正及陳報之事項，提出補正後之起訴狀(

    以適格之當事人為被告)，並按被告人數提出繕本及相關證

    物資料，以利寄送被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彰化簡易庭  法  官  簡燕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核定訴訟標的金額部分提起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若經合法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其餘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 記 官  李育真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彰化簡易庭民事裁定

115年度彰補字第131號

原      告  吳俊緯  



上列原告與被告陳蕙卿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茲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之日起10日內補正及陳報下列事項，如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原告之訴。

    應補正之事項

一、原告起訴時未據繳納裁判費，查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9,630元，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500元，原告應如數補繳。             

二、查本件原告起訴狀當事人欄以「陳蕙卿」為被告，並引用道路交通當事人住址資料申請書、初步分析研判表、當事人登記聯單等影本為據，然依被告於警製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簽名為「陳惠卿」，核與戶籍資料相符，請原告具狀陳報是否有誤載，並具狀更正被告之姓名。

三、依原告所提富邦產險理賠申請告知書所示，訴外人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已就系爭事故賠付系爭機車修理費12,800元，保險公司依保險法第53條規定已對被告取得代位求償權。又依原告於警製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中已表明機車左邊煞車歪掉、車牌陷落，車上未裝載物品等語，則原告若已無其他損害，則本件原告仍請求系爭機車修復費用之請求權基礎為何？或斟酌具狀撤回起訴。

四、其他應陳報事項：

  ㈠提出請求被告應賠償19,630元之項目為何(應分項列明)、請求權基礎、計算式、計算依據(即如何得出訴之聲明所載之金額)及相關單據影本。     

  ㈡車牌號碼「NBN-2120」之車輛(下稱系爭機車)行車執照影本，原告如非受損車輛之車主，應陳報請求權基礎為何，或提出債權讓與證明文件影本。  

  ㈢原告請求車輛修理費用部分，應提出蓋有車行店章之維修估價單影本，且應將零件、工資等費用分別列計，並分別計算總金額。  

五、原告請依上開命補正及陳報之事項，提出補正後之起訴狀(以適格之當事人為被告)，並按被告人數提出繕本及相關證物資料，以利寄送被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彰化簡易庭  法  官  簡燕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核定訴訟標的金額部分提起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若經合法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其餘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 記 官  李育真





